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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公务用车使
用管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公务用
车，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党政机关应当推进公务用车服务
平台建设。各地区应当结合实际，将各
类公务用车纳入平台集中管理，采用信
息化手段统筹调度、高效使用。

党政机关应当推进公务用车标识
化管理。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和
其他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公
务用车应当统一标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和
国家机关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统一的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

严格公务用车使用时间、事由、
地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登记和

公示制度。严格执行回单位或者其
他指定地点停放制度，节假日期间除
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

实行公务用车保险、维修、加油
政府集中采购和定点保险、定点维
修、定点加油制度。

党政机关应当减少公务用车长
途行驶，工作人员到外地办理公务，
除特殊情况外，应当乘用公共交通工
具。外事接待、会议和集体活动用车
主要通过社会租赁方式解决。

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 8 年的
可以更新；达到更新年限仍能继续使
用的，应当继续使用。因安全等原因
确需提前更新的，应当严格履行审批
手续。 （新华）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施行

办公用房配置
不得搞集资或摊派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有
下列情形之一闲置的，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采取调剂
使用、转换用途、置换、出
租、拍卖、拆除等方式及时
处置利用：

（一）同级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总量满足使用需
求，仍有余量的；

（二）因地理位置、周
边环境、房屋结构等原因，
不适合继续作为办公用房
使用的；

（三）因城乡规划调整
等需要拆迁的；

（四）经专业机构鉴定
属于危房，且无加固改造
价值的；

（五）其他原因导致办
公用房闲置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
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
之间调剂使用的，由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提出意见，
经归口的机关事务管理部
门批准后实施，调剂使用
情况报财政部备案。

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
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
与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之间
调剂使用的，由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审核提出意见，经归口
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
财政部批准后实施。

地方同级或者上下级
党政机关之间，以及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所属垂直管
理机构、派出机构之间调
剂使用的，参照前两款规

定办理。
具备条件的，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可以商有关部
门将闲置办公用房转为便
民服务、社区活动等公益
场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
置换为其他符合国家政策
和需要的资产。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
以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统一招租，租金收益按照
非税收入有关规定管理。

闲置办公用房无法通
过调剂使用、转换用途、置
换、出租等方式处置利用
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报财
政部门批准后，可以通过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公开
拍卖，拍卖收益按照非税收
入有关规定管理。（新华）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解读

党政机关应带头
使用新能源汽车

两办近日印发《党政
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这并非两办首次发文严管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记者
注意到，早在 2011 年 1 月，
两办就曾下发《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
法》。与之相比，新办法提
出党政机关应当配备使用
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
源汽车。公务用车配备新
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
过18万元。

2013 年 7 月 12 日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明确
要求，政府公务用车、公交

车要率先推广使用新能源
汽车，同步完善配套设施。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自
2014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
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以来，
为加强公车管理，强化社
会公众监督，多地已加强
了公车管理，比如浙江、山
东、陕西等多个省份还出
台规定推行公车标识化。

此外，广东、浙江、安
徽等省份还为公车加装
GPS 定位，以实现对公车

实行全方位动态监管。
两办为何再度发文严

管公务用车？湖北省统计
局副局长叶青对新京报记
者表示：“旧的办法有点过
时了，此时提出一些新的
方法，为新的一年更严格、
更规范的监管做准备。”新
办法有两个亮点值得一
提，一是规定党政机关带
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按照
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
配备比例；二是提出建立
公务用车管理台账，建立
统一的公务用车管理信息
系统。 （许雯）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规定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配置所需
资金应当通过政府预算安排，不得接受任何形式赞助或者捐款，不得搞任何形式集资或者摊
派，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借款，不得让施工单位垫资，严禁挪用各类专项资金。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5日起施行。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规定党政机关应当配备
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按照规定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
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越野车不得作为领导干部
固定用车。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5日起施行。

【
配
置
管
理
】

配置所需资金应通过预算安排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配
置所需资金，应当通过政
府预算安排，不得接受任
何形式赞助或者捐款，不
得搞任何形式集资或者摊
派，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

借款，不得让施工单位垫
资，严禁挪用各类专项资
金。

新配置办公用房的党
政机关，应当在搬入新办
公用房后 1 个月内，将超

出核定面积的原有办公用
房腾退移交同级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统一调剂使用，
不得继续占用或者自行处
置，不得自行安排其他单
位使用。【

使
用
管
理
】

退休后1个月内收回办公用房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
当与使用单位签订办公用
房使用协议，核发办公用
房分配使用凭证。

办公用房分配使用凭
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用于
办理使用单位法人登记、
集体户籍、大中修项目施
工许可等，不得用于出租、
出借、经营。

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在核定面积内
合理安排使用办公用房，

不得擅自改变办公用房使
用功能，不得调整给其他
单位使用。办公用房安排
使用情况应当按年度通过
政务内网、公示栏等平台
进行内部公示；领导干部
办公用房配备情况应当按
年度报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备案，严禁超标准配备、使
用办公用房。

领导干部在不同单位
同时任职的，应当在主要
任职单位安排 1处办公用

房；主要任职单位与兼职
单位相距较远且经常到兼
职单位工作的，经严格审
批后，可以由兼职单位再
安排 1处小于标准面积的
办公用房，并在免去兼任
职务后2个月内腾退兼职
单位安排的办公用房。

工作人员调离或者
退 休 的 ，使 用 单 位 应 当
在办理调离或者退休手
续 后 1 个 月 内 收 回 其 办
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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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办公用房可置换出租拍卖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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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车价格不得超18万

党政机关配备公务用车应当严
格执行以下标准：

（一）机要通信用车配备价格 12
万元以内、排气量1.6升（含）以下的轿
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

（二）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照规
定配备的公务用车配备价格18万元以
内、排气量1.8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
其他小型客车。确因情况特殊，可以
适当配备价格25万元以内、排气量3.0
升（含）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
车或者价格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三）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价格 12

万元以内、排气量1.6升（含）以下的轿
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因工作需要可
以配备价格 18万元以内、排气量 1.8
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
车。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配备价
格25万元以内、排气量3.0升（含）以
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或者价
格45万元以内的大型客车。

（四）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标
准由有关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保
障工作需要、厉行节约的原则确定。

公务用车配备新能源轿车的，价
格不得超过18万元。【

配
备
和
经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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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党政机关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

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按照政府采
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统
一组织实施公务用车集中采购。

党政机关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
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按照规定
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确因工作需要
超出规定标准配备公务用车的，必须报
省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批准。

党政机关原则上不配备越野
车。确因工作需要，按照程序报批
后，可以适当配备国产越野车。越野
车不得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

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
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产权注册登记所有人应当为
本机关法人，不得将公务用车登记在下
属单位、企业或者个人名下。

【
使
用
和
处
置
管
理
】

党政机关应减少公车长途行驶

【解读】

专家：
新办法为“更严格、更规范的监管做准备”


